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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知識產權年知識產權年知識產權年知識產權 (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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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助理關長

潘揚光先生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鄧曾藹琪女士 總主任 (1)6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何瑩珠小姐 助理法律顧問 2
袁家寧女士 高級主任 (1)4

                                                              

經辦人／部門

I 與與與與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會商會商會商會商

(立法會CB(1)1833及 1841/99-00號文件 )

主席請委員注意政府當局就當局將要對條例草

案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提交的文件。該份文

件是於會議舉行前一天的下午傳真予各委員。

2. 工商局副局長就未能更早提交該份文件致歉，

並重點介紹政府當局因應委員在 2000年 6月 9日舉行的法
案委員會第 2次會議席上的要求而動議的兩項新的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即在條例草案第 25條，就擬議的第
31C(1)條所述的未經授權在公眾娛樂場所管有攝錄器材
的罪行，加入 “合理辯解 ”的免責辯護，以及在條例草案
第 25條，就擬議的第 31E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訂立公眾娛樂場所的管理人須展示警告告示的法定規

定。就此方面， “管理人 ”的定義亦會擴展至包括公眾娛
樂場所的擁有人或持牌人，使他們亦可能須就沒有展示

訂明的警告告示而承擔責任。

3. 工商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馬逢國議員時表示，

工商局局長會根據《防止盜用版權條例》 (第 544章 )第 38
條訂立規例，訂明展示警告標誌規定的詳情。工商局副

局長補充，為確保有關規定切實可行，政府當局會在制

定相關的附屬法例前，就警告告示的細節徵詢電影院及

音樂廳經營者等有關各方的意見。

4. 馬逢國議員認為， “管理人 ”的定義只應擴展至
包括持牌人，而不應包括擁有人，因為有關處所的擁有

人未必知道他的物業內正在進行哪些業務。高級助理法

律草擬專員回應時解釋，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第
172章 )， “擁有人 ”一詞未必擬解作處所的擁有人，而是
可詮釋為使用或經營該公眾娛樂場所的人。因此，當局

在 “管理人 ”的定義中加入擁有人，是為了確保除了持牌
經營公眾娛樂場所的人 (在此個案中即持牌人 )外，展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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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告標誌的規定亦會適用於無牌經營的人。然而，考慮到

馬逢國議員的關注，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表示，“經營
者 ”一詞可能較 “擁有人 ”一詞更能達到涵蓋所有負責經
營有關業務的人的目的，他並同意考慮在 “管理人 ”的定
義中加入經營者，而不是加入擁有人。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其後修正條例草案第 25條的第
31E(5)條，使 “管理人 ”一詞會包括持有根據《公眾娛
樂場所條例》 (第 172章 )就有關的公眾娛樂場所批出
的牌照的人，及根據該條例須就該場所持有該牌照

的人。 )

5. 主席贊賞政府當局對委員就當局對條例草案動

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提出的建議作出正面的回

應，並表示該等回應應有助執行禁止未經授權管有攝錄

器材的擬議措施。工商局副局長亦感謝委員加快審議條

例草案。

6. 應主席邀請，工商局首席助理局長向委員簡介

各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政府當局

7. 助理法律顧問 2重點提出新擬議的第 31E(5)條
的英文本與中文本之間的差異。她並指出，條例草案英文

本中第 25(b)及 (c)條的次序，與中文本的次序不同。高級
政府律師回應時同意重新研究有關條文，確保中、英文

本保持一致。

8. 委員通過上述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惟

該等修正案須經助理法律顧問 2確認並無問題。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秘書
9. 委員同意，主席應在 2000年 6月 16日的內務委員
會會議席上向該委員會口頭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

程，然後在 2000年 6月 23日提交書面報告。

10. 會議於上午 11時 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0月 10日


